
2020 年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城证券”或“本公司”）作为 2020 年新津县

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20 新津债/20 新津交投债”）的

主承销商，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2011〕1765 号）的相关要求出具本报告。

为出具本报告，本公司与成都市新津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发行

人”）进行接洽，对于出具本报告有关的事务进行了必要的调查。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成都市新津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债券 2021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

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公司未对本次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也未对本次债券的投资风险做

出任何判断。本次债券的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成都市新津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黄石桥（成都市新津区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董琳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管理（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

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土地整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广告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不含气球广告及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工程管理服务；道路工

程、水利工程、桥梁工程、市政公用工程、航空、铁路、水运配套设施的设计、施

工；销售：建材、矿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以上范围法律、行政

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发行人控股股东为成都市新津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成

都市新津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跟踪评级：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4 日综合评定，本

次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A，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

二、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20 年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本次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的简称为“20 新津债”，

债券代码为“152713”；在银行间市场的简称为“20 新津交投债”，债券代码为

“2080422”。

3.发行依据：本次债券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20】339 号文

件注册公开发行。

4.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为 8亿元。

5.发行价格：本次债券面值人民币 100 元，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本次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

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3、4、5、6、7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20%、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7.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3、4、5、6、

7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到

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

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

计利息，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8.债券利率：本次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6.40%。

9.起息日：本次债券的起息日为发行首日，即 2020 年 12 月 24 日，以后本次债

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12 月 24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0.付息日：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12 月 24 日，（如遇

国家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1.兑付日：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12 月 24 日，（如遇

国家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2.担保方式：本次债券由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提供

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信用级别：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次债券的信用级

别为 AAA，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

14.债权代理人：本次债券的债权代理人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相关申报文件的约定，于债券发行完毕后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

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次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

2020年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于2020年12月29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和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流通，债券代码为 152713.SH 和 2080422.IB。

（二）付息及兑付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次债券已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付息，尚未到本金兑付日。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债券募集总额为 8 亿元人民币，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其中 5亿元拟用

于新津县安置房建设项目四期（新津县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新平镇仙鹤村、狮子

村安置房））建设项目—新平镇仙鹤村地块建设，3亿元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为 5.87 亿元人民币（不含承销费），

其中 3.05 亿元拟用于新津县置房建设项目四期（新津县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新平

镇仙鹤村、狮子村安置房））建设项目—新平镇仙鹤村地块建设，2.82 亿元拟用于

补充营运资金。

发行人设立了专项偿债资金账户，安排专人管理本次债券的付息、兑付工作，

并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津支行签订了《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

（四）2021 年度信息披露情况

2021 年度，发行人、债权代理人及评级机构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

分之二十公告(2021-01-12)；

2、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债券债权代理事务报告（2021-1-13）；

3、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

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公告(2021-03-05)；

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债券债权代理事务报告（2021-3-10）；

5、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年度报告(2021-04-30)；

6、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021-04-30)；

7、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含

担保人财务报告)(2021-04-30)；

8、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体及“20 新津交投债/20 新津债”2021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2021-06-28）；

9、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2021-06-28）；

10、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债券 2020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

偿债能力分析报告（2021-06-28）；

11、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债券债权代理事务报告（2021-6-30）；

12、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涉

及重大诉讼的公告（2021-07-09）；

13、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2021-08-31）；

14、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2021-08-31）；

15、担保人财务报告（2021-08-31）；

16、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发

生变动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2021-10-08）；

17、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债券债权代理人代理事务报告（2021-10-12）；

18、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名称变更以及增加注册资本的

公告（2021-11-18）；

19、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债券债权代理人代理事务报告（2021-11-22）；

20、2020 年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付息公告

（2021-12-14）；

四、发行人偿债能力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2）第 209026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

经特别说明，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

2021 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发行人披露的成都市新津交通建设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

（一）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流动比率 3.77 3.66
速动比率 1.19 1.25
资产负债率（%） 53.84 51.86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36 0.55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负债合计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合计-存货）/流动负债合计

3、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 X100%

4、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从短期偿债能力来看，发行人2020年和2021年的流动比率分别为3.66和3.77,

速动比率为 1.25 和 1.19。综合来看，发行人流动资产能够覆盖流动负债，且剔除流

动性较差的存货后也基本能覆盖流动负债，短期偿债能力较好。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发行人2020年末和2021年末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51.86%

和 53.84%，资产负债率指标略有上升但处于较低水平；发行人 2020 年和 2021 年的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0.55 和 5.36，兑付利息的能力在 2021 年有较大改善。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59,315.01 77,978.17

营业成本 58,786.46 77,286.04

利润总额 19,114.23 12,187.54

净利润 15,102.91 11,024.5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102.91 11,024.52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02.91 11,024.52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 22,562.65 15,460.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477.77 180.8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16,857.31 -76,595.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74,802.14 158,084.54

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为 59,315.01 万元，较 2020 年减少 23.93%，主要为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收入减少所致。2021年净利润为15,102.91万元，较2020年增加36.99%，

主要系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增加所致。

发行人 2020 年和 2021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80.80 万元和

2,477.77 万元，增加 702.70%，主要系因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大幅减

少。

发行人 2020 年和 2021 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76,595.21 万元

和-116,857.31 万元，减少为 52.56%，主要系因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增加。

发行人2020年和 2021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158,084.54万元和

74,802.14 万元，减少 52.68%，主要系 2020 年发行债券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

五、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债券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债券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票面利率（当

期）％
发行日期 到期日

当前余额

（亿）

20 新津交投债 2080422.IB 6.40 2020-12-23 2027-12-24 8

19 新津交投 PPN001 031900294.IB 7.20 2019-03-29 2024-04-01 8

六、担保人相关情况

本次债券由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

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目前未发生影响保证人资信的重要事项。保证人已

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2021 年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请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保证人 2021 年年度报告链接如下：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mpany/c/new/202

2-04-25/155289_20220425_1_mgYKQQlb.pdf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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